
 

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
 

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事项的

独立意见 
 

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第七

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召开。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

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

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建筑材料工

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

担保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核算变更调整的议案》

涉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向

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事项 

我们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汉院”）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（以

下简称“中信银行武汉分行”）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综合授

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信用担保是为满足武汉院的实际经营需要。担保

事项审议程序合法合规,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,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况。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武汉院在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申请的不

超过人民币 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信用担保，担保期限

为 1年，最终担保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。我们同意《关于为全资子公



 

司武汉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申请

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核算变更调整的事项 

我们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《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

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8〕15 号）相关规定进行的相

应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。上述调整

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解释规定，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的反应公司

的财务状况，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。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

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我们同意《关于会计政

策及相关会计科目核算变更调整的议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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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为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签署页 )

独立董事:

刘效锋 (签字 )∶

赵轶青 (签字》谋辶扌赶戛

周晓苏 (签字 )∶

2018 年 /0  丿目  7沙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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